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０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９

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五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

期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３０２６３．１

一种工件的翻转机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０８．０６ １０

年 第

１４１２４２６

号

２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２６５５４．８

一种可快速定位内胆的热水器

内胆卧式组对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０９．１８ １０

年 第

１４７７０８９

号

３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２６５５０．Ｘ

一种圆筒工件的自动上下料机

构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０９．１８ １０

年 第

１４７９５３６

号

４

ＺＬ ２００９ ２ ０２３９７０２．Ｘ

一种机械手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１０

年 第

１４９９９７０

号

５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１７４３２３．Ｘ

一种测量油缸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０４．２９ １０

年 第

１５８３９２０

号

特此公告。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0-48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奖励的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椐贵阳市人民政府文件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阳市金阳新区鼓励投资扶持政策的

通知》（筑府发【

2005

】

75

号）的《贵阳市金阳新区鼓励投资扶持政策》等有关规定，经贵阳市金

阳新区管委会批准，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收

到贵阳市金阳新区管委会招商引资局企业营业税、 所得税纳税入库财税奖励的产业发展扶

持资金人民币

6060

万元。

根椐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原则，上述扶持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初步预计在

80%

左

右）计入本年的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中，预计该项奖励资金会对公司

2010

年年度净利润有

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0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第四批）

201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

2010

】

2251

号文件，公司年产

5

万

吨节能环保新型粉末涂料专用聚酯树脂项目已被列入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第四批）

201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并获得国家补助资金

518

万元，此项资金主要用于年产

5

万吨

节能环保新型粉末涂料专用聚酯树脂项目的土建施工、设备安装采购，对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将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该笔资金已拨付到公司账户，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将确认为递延收

益， 并按照相关资产的使用年限计入当期损益， 这笔资金对公司

2010

年损益不产生影响，

对

2011

年损益不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0-032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 本公

司承诺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开市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逾期未能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并自

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

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３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四川科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支付的四川明星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总价款

５１０２．９１６８

万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四川明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是经本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与挂牌交易受让方四川科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的临

２０１０－１８

号、临

２０１０－１９

号公告）。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四川明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本次股权转

让将产生投资收益

１９００

万元左右，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有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４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召开了董事会第八届十五次会

议。

９

名董事及董事代理人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穆良平委托独立董事王明普代为

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张有才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转让所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股份

２７７３．４６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２．７４％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华西证券股份

２７７３．４６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２．７４％

），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华西证券公司的股权。本公司为华西证券参股公司，不涉及员工安置

问题。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二）交易对方

因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公开挂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三）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所持有的华西证券股份

２７７３．４６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２．７４％

）。 华西

证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

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

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１３１１．３７

万元，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前十位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１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８５

２

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８３

３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９０

４

成都电业局都江堰电力公司

７．９０

５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

４．９４

６

重庆涪陵投资集团公司

４．９４

７

四川省新力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５

８

四川和易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６

９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４

１０

西昌锌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７

华西证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９９２８４６．１４ １７３５８６８．３４

负债总额

１６５１３２４．２１ １３５４４０４．１８

净资产

３４１５２１．９２ ３８１４６４．１６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２５３１９０．３８ ８６７８４．２８

利润总额

１３１５０９．４１ ５８０８４．１３

净利润

１０２４１１．３５ ４８０９２．５１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市场法对本公司所持华西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２７７３．４６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２．７４％

）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值为

１４

，

４２１．９９

万元。

（四）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价格的拍卖底价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

１４

，

４２１．９９

万元，具体价格在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挂牌前予以确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仅持有华西证券股份

２７７３．４６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２．７４％

），对华西证券的控制力

及影响力极小，对外投资资金效率及收益低。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利于公司集中资金，加大对

重点投资项目、电力输配网络、变电设备的改造与投入，进一步强化主业龙头地位，提高主业

盈利能力。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穆良平、王丽辉、王明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符合国务院《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控制关系的认定标

准及相关指导意见》关于“一参一控”的政策要求；

２

、华西证券股权的转让与公司目前的发展战略调整保持了一致性。

３

、华西证券股权的转让，能较大程度上缓解公司项目建设资金的紧张状况。

４

、华西证券股权挂牌转让的定价依据，是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

司所持华西证券股权价值的评估结果作为参考，没有损害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书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转让子公司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深达公司”）所持黑水冰川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水冰川”）股份

１３０１．２０

万股

（占注册资本

１６．２６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清理子公司奥深达公司产权级次，提高奥深达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奥

深达公司所持黑水冰川股份

１３０１．２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１６．２６５％

）进行公开挂牌转让，本次股

权转让，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二）交易对方

因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公开挂牌交易，受让方尚不能确定。

（三）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子公司奥深达公司所持有的黑水冰川股份

１３０１．２０

万股（占注册

资本

１６．２６５％

）。 黑水冰川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注册地为四川阿坝州黑水县芦花镇南街，经

营范围：水电开发、生产销售、水电器材销售。

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前十位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１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２

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２６５

３

成都利恒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４

黑水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５

四川嘉润电力有限公司

５

６

德昌县鸿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３５

７

桂贤明

６

８

郭穗光

６

９

林伟

６

１０

曾文忠

６

黑水冰川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３

，

４５０．４７ ３２

，

２２８．５９

负债总额

２４

，

５８５．８７ １９

，

１５８．４０

净资产

８

，

８６４．６０ １３

，

０７０．１９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

营业收入

７

，

３２６．４６ ８

，

２８４．９３

利润总额

３

，

５２９．２４ ５

，

００２．９７

净利润

３

，

２９６．０８ ４

，

６２７．７５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益现值法对黑水冰川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

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评估结果如下：

经评估，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黑水冰川总资产账面价值

３２

，

２２８．５９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

１９

，

１５８．４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３

，

０７０．１９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

７３

，

６０８．５０

万元，增值额

６０

，

５３８．３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６３．１８％

。

本评估结论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考虑股权交易时由于控股权和流动性而产生的溢价

或折价因素的影响。

评估值与账面值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是：

（

１

）账面值是从投入的角度反映的企业整体价值，而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是从企业的未

来获利能力角度反映企业整体价值，口径不同。

（

２

）黑水冰川所属竹格多水电站选址较好，同时相关管理人员对水电站经济运行具有一

定的优势。

（

３

）黑水冰川所属电站性能比较稳定，账面千瓦造价相对较低。

（四）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价格的拍卖底价不低于资产评估价值

１１９７２．４２

万元， 具体价格在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挂牌前予以确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奥深达公司清理产权级次，集中资金用于陕西钒矿项目建设。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穆良平、王丽辉、王明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黑水冰川股权的转让，符合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减少企业管理层次的精神，将较大缓解

奥深达公司项目建设资金的紧张状况，使奥深达公司财务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２

、黑水冰川股权挂牌转让的定价依据，是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黑水冰川

股权价值的评估结果作为参考，没有损害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书

三、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及地点

１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时

２

、地点：四川省遂宁市明月路

８８

号，康年大酒店

２７

楼会议室

（二）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三）会议审议的议题

１

、审议公司关于拟挂牌转让所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２７７３．４６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２．７４％

）的议案；

２

、 审议公司关于拟挂牌转让子公司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所持黑水冰川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１３０１．２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１６．２６５％

）的议案。

（四）参加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合法委托代理人。

（五）股东登记

符合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

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到四川省遂宁市明月路

８８

号四

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也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

续。

１

、以信函方式登记的股东

邮寄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明月路

８８

号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６２９０００

２

、以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

联系人：王全、张春燕

联系电话：

０８２５－２２１００１７

传真：

０８２５－２２１００８９

（六）注意事项

１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２

、个人股东登记信函或传真中需写明：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帐

户、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本人授权他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的，还需写明：被授权人姓名、身

份证号码、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见附件）。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请股东在与

会前仔细阅读。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一、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二、表决具体指示如下：

１

、审议公司关于拟挂牌转让所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２７７３．４６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２．７４％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２

、 审议公司关于拟挂牌转让子公司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所持黑水冰川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１３０１．２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

１６．２６５％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股票简称：瓦轴

Ｂ

股票代码：

２００７０６

编号：

２０１０－２０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共收到政府补贴收入为

８

，

９７８

，

０００

元，全部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损益。 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本年金额 收到时间 来源和依据

风力发电设备产

业化专项资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大连市财政局“大财指企【

２０１０

】

４６

号”文《关于下达

２００９

年国家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指标的

通知》

技术改造补贴款

摊销

７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０７

辽宁省财政厅“【

２００７

】

５７

号”文《关于拨付企业技改

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

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资金

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大连市财政局“大财指企【

２０１０

】

８９０

号”文《关于拨

付年出口额

１５００

万美元以上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资

金的通知》

信息化建设专项

资金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大连市财政局“大经信

发【

２０１０

】

２８１

号、大财指企【

２０１０

】

９４０

号”《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度大连市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

合计

８

，

９７８

，

０００．００

公司未能及时对上述补贴进行信息披露，特向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

2010-032

关于间接控股子公司南通顺发置业有限公司

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借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间接控股子公司南通顺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将位于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湖大道南、裤子港河东（

2

号地块）

[

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号为：通开国用（

2010

）第

0301029

号

]

及在建工程，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经济开发区支行，拟借款

20,000

万元，用于

"

顺发御园

"

项目开发。

"

顺发御园

"

项目

2

号地块占地

59998.20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56687.24

平方米。 土地他项权利证

书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办理完毕。

南通顺发置业有限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顺发恒业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该公司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600531

股票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2010-033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10

］

1763

号文核准，配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6,981,616

股，配股价格

9.49

元

/

股，募集

资金总额

635,655,535.8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21,104,353.03

元。 以上

募集资金已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勤信验字

[2010]1018

号）验

资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公司、 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

"

丙方

"

） 分别与中国银行济源分行豫光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

金水支行 （以下简称

"

乙方

"

）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两份协议约

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2010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贾广华、宋剑峰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31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0-26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十

五次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华远大厦三层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617

平方米

,

购买总价格为

931.79

万元。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本议案关联董事任志强、孙秋艳、杜凤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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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远集团

"

）向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远置业

"

）购买华远大厦三层房产（以下简称

"

该房

产

"

），总建筑面积为

617

平方米，购买总价格为

931.79

万元。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表决时关联

董事任志强、孙秋艳、杜凤超回避表决。

●

上述关联交易对华远置业及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影响， 不会对华远置业及本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造成不良影响。

●

根据本公司章程，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该房产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36

号华远大厦三层，为办公用房，总建筑面积为

617

平方米

,

购买总价格为

931.79

万元。

华远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本公司

448,092,53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07%

。

华远置业为本公司

100%

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宁高宁、刘淀生、张富根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

易合规、公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十五次董事会议

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审议该议案时公

司关联董事任志强、孙秋艳、杜凤超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此项关联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

、 华远集团：

公司名称：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36

号（华远大厦

7

层）；

法定代表人：任志强；

注册资本：

121074.678594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等。

2

、 华远置业：

公司名称：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11

号华远企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任志强；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该房产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36

号华远大厦三层，建筑面积

617

平方米。

华远大厦建成于

1995

年，地下二层，主要为设备间、餐厅和车库；地上八层，主要为办公用房，

由多个产权人（其中包括华远集团和华远置业）分别拥有。

该楼房邻近商场和公共汽车停车场、居民区，周围环境比较嘈杂。 该楼房已使用

15

年，由

于建成较早，使用时间较长，房屋和水、暖、电等公共配套设施已老化，部分设施需要更新改造，

且原有的设计功能未能充分考虑现代化办公需求，地上、地下停车位少，停车不方便。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该房产位于华远大厦三层，原为华远置业办公用房，由于总体面积较

小，设施较陈旧，无法满足公司使用需求，华远置业已于

2008

年迁至新办公地址。 华远集团目

前仍在该楼内办公，拟向华远置业购买该房产用于扩充办公用房使用。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根据交易双方拟定的《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华远集团向华远置业购买

华远大厦三层该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617

平方米，购买总价格为

931.79

万元。 双方将于本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此项关联交易后签署上述买卖合同及附件， 华远集团将于合同签署后

2

日内

将购买总价款支付给华远置业，华远置业将在收到该款项后次日向华远集团交付该项目。

本次交易定价基于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拟转让

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2010]

第

509

号），该评估报告对该房产以收益法、

市场法等方法进行了评估，该房产账面价值为

422.88

万元，评估价值为

931.79

万元，比账面值

增值

508.91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华远置业正常的房屋资产出售，对华远置业及本公司无任何不良影响。本

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宁高宁、刘淀生、张富根在听取

了董事会关于该项交易情况的汇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项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房屋资产出售， 符合华远置业业务经营

需要。 上述购买价格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定价，价格符合该房产基本状况和市场价格水平，定

价公允合理，交易对方华远集团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投资人的

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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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发出通知，

1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德潭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会计核算办法》；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并通过了《聘任郑美华女士为公司审计部总经理的议案》。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郑美华简历

郑美华，女，汉族，

1965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资格，高级会计师职称。 历任杭州电子工学院财务处会计；浙江省围垦技术培训

中心主办会计、财务部经理；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

万邦分所业务二部经理。


